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

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 投标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招标文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

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否则将视为无效技术支持资

料。

4.投标人必须自行为其投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5.本项目采购标的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其他未列明行业

分标 1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文艺赋美乡

村系列活动

服务

1项

项目概况

为支持引导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

层、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通过探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和精

准配送机制，联动各单位、各地及社会力量，2026 年向全区重点县、乡、

村按需配送惠民演出、指导培训、展览展示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 100 场

（次）。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组织团队向广西全区 14 个地市配送 100 场

（次）公共文化服务并负责活动全部费用。

一、活动时间

2026 年 4 月-12 月。

二、活动地点

广西全区 14 个地市。

三、活动内容及规模



中标人需要按采购人要求遴选确定配送县、乡、村名单，组织开展

需求摸底，根据需求清单定制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制定配送工作方案，

按计划进行精准配送公共文化服务 100 场（次）。内容包括：

（一）群众文艺节目惠民演出 50 场：每场演出需包含文艺节目不少

于 8 个，节目来源包括各类群众文艺比赛的节目、当地群众自编自导的

节目等，可结合当地需求定制。每场演出时长不少于 90 分钟。服务内容

包括舞台搭建、设备租赁、活动物料采购及制作、人员交通食宿、宣传

推广等。

（二）公共文化服务指导培训 40 次：包括活动策划、节目创编、演

出编导、新媒体宣传、群众文艺团队管理等现场指导培训，每次培训邀

请相关领域专家、文化志愿者或资深从业者不少于 2 人，时长不少于 1

天。服务内容包括授课老师交通食宿、排练指导、宣传等。

（三）展览展示 10 场：组织文艺志愿者以乡村等为主题或群众自主

创作的摄影、书法、绘画等作品进行展览展示。服务内容包括作品装裱、

展场设计制作、布展撤展、宣传等。

四、人员配置（不含演出人员）

中标人须负责全部 100 场活动的策划、组织、执行，须配备不少于

10 人的项目团队，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五、服务要求

1.本项目涉及的人员、广告、物料等活动相关资源投入，须在活动

执行前 2周向采购人提供书面执行计划，项目执行时以经采购人确认的

中标人编制的实际执行计划为准。

2.中标人负责活动的全流程执行、前期宣传工作、人员邀请、接待、

展品运输及保管、现场活动流程的控制、各类物料制作、现场布置、现

场组织、活动总结、材料配送服务等，负责活动开展现场的所有工作，

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的各项协调事宜。

3.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编制项目整体活动策划方案（含宣传品的设

计、各项活动的具体投入等），并经采购人确认。所有项目整体活动策划

方案需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开展，否则造成的后果，中标人自行负责。

4.在中标后至活动正式启动前，如采购人要求对方案进行修改或调

整，中标人必须积极配合执行。

六、成果文件

每场活动需提供活动记录（照片、视频等），并提交总结报告。

▲一、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10 日完成本项目全部活动的服务

内容（暂定，具体时间以采购人最终确认为准）。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条件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50%作为预付款。

2.活动执行到八成，即配送 80 场（次），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30%。

3.2026 年 12 月 10 日前中标人完成所有场（次）的活动，提供活动整体完成总结

报告等相关材料，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20%。

4.采购人每次向中标人付款前，中标人开具正式等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投标报价

投标总报价以人民币报价，除政策性文件规定以外，投标人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

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的价格；

2.包括项目组织策划、主创团队、舞美设计及舞美搭建、舞美设备租赁费、音频

制作，视频拍摄及制作、场地租赁、服装及道具等租赁、邀请人员费用、宣传费、

活动物料费等；

3.演员演出费用；

4.各类演员及工作人员住宿费、餐饮费、车辆租赁费及交通补贴；

5.活动实施所需的一切相关费用；

6.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7.其他[如安装、调试、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

服务要求

1.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以其他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

或数据。

2.中标人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采购人有权依法即

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3.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

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

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4.采购人享有本项目视频素材、图文资源等相关素材、成片和无字幕的共同版权、

延伸使用及改编创作的权利。

5.中标人必须承诺项目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采购人需修改调整，均无条件

根据要求完善。如重大调整，双方沟通协商。

6.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活动准备阶段处理一般问题通知后能在 24 小时

内响应处理；活动现场紧急问题在 10 分钟内响应，30 分钟内解决。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质量管理、企业信用

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能力或业绩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验收标准

1.验收要求及标准：根据采购需求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每场活动的照片、视频及纸

质存档材料，如不符合采购人要求，中标人在一周内调整完毕。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三）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自行根据项目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设计及策划方案、实施方案、质量保

障方案、业绩等相关材料。

分标 2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四季村

歌”群众文

化活动服务

1项

项目概况

“四季村歌”群众文化活动计划于“广西三月三”期间举办，活动

包括“广西三月三”主会场“四季村歌”活动和 1 场群众音乐会，主会

场“四季村歌”活动于 4 月下旬开展，拟邀请国家艺术院团演员和区外

获得群星奖的文艺团队（合计 6-8 支队伍，共计约 120 人）与广西优秀

民歌队伍共同参加演出；群众音乐会拟于“三月三”期间在南宁市热门

商圈或景区开展；同时，为配合“跟着蒙曼走读广西三月三”活动的开

展，“三月三”期间在柳州、河池相关景区或公共场馆开展小型沉浸式“三

月三”群众文化活动。

一、活动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26 年 4 月下旬（具体由采购人确定）

活动地点：广西区内（具体由采购人确定）

二、具体服务内容



（一）“广西三月三 ”主会场“四季村歌”活动（现场观众预计 2000

人）

1.按采购人要求负责指定场地的租赁及现场搭建、现场执行、现场

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包括舞台造型结构制作、灯光、音响、物料道

具、舞台造型置景、固定 LED 大屏等租赁（具体以实际情况而定）。

2.中标人负责文艺表演人员（预计 140-150 人）差旅费用。

3.宣传推广

（1）负责活动宣传计划、宣传排期等设计，负责宣传活动、宣传投

放，配合采购人活动所需的所有宣传活动。

（2）负责线上宣传物料设计制作，如海报、推文、通稿制作等。

（3）拍摄游客参与线下体验的短视频并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

平台及新媒体平台推广。

（二）群众音乐会（1 场，观众预计 2000 人）

1.按采购人要求负责指定场地的租赁及现场搭建、现场执行、现场

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具体以实际地点情况而定）。

2.根据采购人要求搭建不小于 60 ㎡舞台，包括舞台造型结构制作、

灯光、音响、物料道具、舞台造型置景、固定 LED 大屏等租赁（具体以

实际情况而定）。

3.负责活动现场氛围营造，包括互动区、展示打卡区搭建等（具体

以实际情况而定）。

4.负责文艺表演人员（预计 140-150 人）差旅费用。

5.宣传推广

（1）负责活动宣传计划、宣传排期等设计，负责宣传活动、宣传投

放，配合采购人活动所需的所有宣传活动。

（2）负责线上宣传物料设计制作，如海报、推文、通稿制作等。

（3）拍摄游客参与线下体验的短视频并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

平台及新媒体平台推广。

（三）分会场活动（2 场）

1.按采购人要求负责柳州、河池 2 个分会场场地（单场观众预计 300

人）的租赁及现场搭建、现场执行、现场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具体

以实际地点情况而定）。

2.根据采购人要求搭建舞台，包括舞台造型结构制作、灯光、音响、

物料道具、舞台造型置景等租赁（具体以实际情况而定）。

3.负责活动现场氛围营造，搭建展示打卡区等（具体以实际情况而



定）。

4.中标人负责文艺表演人员（预计 40-60 人）差旅费用等。

5.宣传推广

（1）负责活动宣传计划、宣传排期等设计，负责宣传活动、宣传投

放，配合采购人活动所需的所有宣传活动。

（2）负责线上宣传物料设计制作，如海报、推文、通稿制作等。

（四）服务要求

1.本项目涉及的人员、广告、物料等活动相关资源投入，须在活动

执行前 2周向采购人提供书面执行计划，项目执行时以经采购人确认的

中标人编制的实际执行计划为准。

2.中标人负责活动的全流程执行、前期宣传工作、人员邀请、接待、

现场活动流程的控制、各类物料制作、现场布置、现场组织、活动总结、

材料配送服务等，负责活动开展现场的所有工作，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

目的各项协调事宜。

3.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编制项目整体活动策划方案（含宣传品的设

计、各项活动的具体投入等），并经采购人确认。所有项目整体活动策划

方案需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开展，否则造成的后果，中标人自行负责。

4.在中标后至活动正式启动前，如采购人要求对方案进行修改或调

整，中标人必须积极配合执行。

（五）人员配置（不含演出人员）

投标人须为本项目服务实施投入充足的团队人员，人数不少于 5 人，

并承诺签订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人员名单。

▲一、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本项目的全部服务内

容

（暂定，具体时间以采购人最终确认为准）。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条件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50%作为预付款。

2.中标人完成所有活动的服务工作，按采购人要求提供活动相关材料，经采购人

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50%。

3.采购人向中标人付款前，中标人须开具正式等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投标报价
以人民币报价，除政策性文件规定以外，供应商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

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的价格；

2.包括项目组织策划、设计、场地租赁、设备租赁、舞台及活动场地搭建、音视

频拍摄及制作、宣传物料、网络租赁费、文艺表演人员补贴及差旅费用、宣传推

广费用等。

3.工作人员住宿费、餐饮费、车辆租赁费及交通。

4.活动实施所需的一切相关费用；

5.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6.其他（如安装、调试、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

服务要求

1.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以其他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

或数据。

2.中标人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采购人有权依法即

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3.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

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

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4.采购人享有本项目视频素材、图文资源等相关素材、成片和无字幕的共同版权、

延伸使用及改编创作的权利。

5.中标人必须承诺项目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采购人需修改调整，均无条件

根据要求完善。如重大调整，双方沟通协商。

6.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活动准备阶段处理一般问题通知后能在 24 小时

内响应处理；活动现场紧急问题在 10 分钟内响应，30 分钟内解决。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质量管理、企业信用

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能力或业绩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验收标准

1.验收要求及标准：根据采购需求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每场活动的照片、视频及纸

质存档材料，如不符合采购人要求，中标人在一周内调整完毕。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三）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自行根据项目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设计及策划方案、实施方案、质量保

障方案、业绩等相关材料。



分标 3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山歌好比

春江水”南

部六省区民

歌会活动服

务

1项

项目概况

“山歌好比春江水”南部六省区民歌会拟于 5 月下旬在广西来宾举

办，活动将邀请五省区优秀民歌团队及广西区内优秀队伍共同参与，集

中展示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海南六省区具有代表性的山歌

文化与民歌艺术，活动将在来宾代表性景区（待定）举办，呈现六省区

经典民歌与创新编排节目，推动民歌艺术走进群众日常生活，扩大民歌

文化传播力。

一、活动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26 年 5 月（具体由采购人确定）

活动地点：广西来宾市

二、具体服务内容

（一）民歌会活动：

1.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负责指定场地的租赁及现场搭建、现场执行、

现场设备维护及管理等工作（具体以实际地点情况而定）。

2.供应商根据采购人要求搭建不小于 60 ㎡舞台，包括舞台造型结构

制作、灯光、音响、物料道具、舞台造型置景、固定 LED 大屏等租赁（具

体以实际情况而定）。

3.供应商负责活动现场氛围营造，搭建展示打卡区等（具体以实际

情况而定）。

4.观众区搭建

5.宣传推广

（1）负责活动宣传计划、宣传排期等设计，负责宣传活动、宣传投

放，配合采购人活动所需的所有宣传活动。

（2）负责线上宣传物料设计制作，如海报、推文、通稿制作等。

（3）活动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公众号平台开展线上直播，扩

大活动影响力。

（二）队伍组织

中标人负责南部六省区民歌团队邀请工作，并负责文艺表演人员（预

计 150 人）差旅费用等。

（三）服务要求

1.本项目涉及的人员、广告、物料等活动相关资源投入，须在活动



执行前 2周向采购人提供书面执行计划，项目执行时以经采购人确认的

中标人编制的实际执行计划为准。

2.中标人负责活动的全流程执行、前期宣传工作、接待、现场活动

流程的控制、各类物料制作、现场布置、现场组织、活动总结、材料配

送服务等，负责活动开展现场的所有工作，并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的各

项协调事宜。

3.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编制项目整体活动策划方案（含宣传品的设

计、各项活动的具体投入等），并经采购人确认。所有项目整体活动策划

方案需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开展，否则造成的后果，中标人自行负责。

4.在中标后至活动正式启动前，如采购人要求对方案进行修改或调

整，中标人必须积极配合执行。

（四）人员配置（不含演出人员）

投标人须为本项目服务实施投入充足的团队人员，人数不少于 5 人，

并承诺签订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人员名单。

▲一、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本项目的全部服务内

容

（暂定，具体时间以采购人最终确认为准）。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内

付款条件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50%作为预付款。

2.中标人完成所有活动的服务工作，按采购人要求提供活动相关材料，经采购人

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款 50%。

3.采购人向中标人付款前，中标人须开具正式等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投标报价

以人民币报价，除政策性文件规定以外，供应商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

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报价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的价格；

2.包括项目组织策划、设计、场地租赁、设备租赁、舞台及活动场地搭建、音视

频拍摄及制作、宣传物料、网络租赁费、文艺表演人员补贴及差旅费用、宣传推

广费用等。

3.工作人员住宿费、餐饮费、车辆租赁费及交通。

4.活动实施所需的一切相关费用；

5.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6.其他（如安装、调试、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费用。



服务要求

1.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以其他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

或数据。

2.中标人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采购人有权依法即

刻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3.知识产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

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

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4.采购人享有本项目视频素材、图文资源等相关素材、成片和无字幕的共同版权、

延伸使用及改编创作的权利。

5.中标人必须承诺项目实施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如采购人需修改调整，均无条件

根据要求完善。如重大调整，双方沟通协商。

6.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活动准备阶段处理一般问题通知后能在 24 小时

内响应处理；活动现场紧急问题在 10 分钟内响应，30 分钟内解决。

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

（一）投标人的履约能力要求

质量管理、企业信用

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能力或业绩要求 见本招标文件 “评标办法及评分标准”。

（二）验收标准

1.验收要求及标准：根据采购需求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每场活动的照片、视频及纸

质存档材料，如不符合采购人要求，中标人在一周内调整完毕。

2.验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报价时应考虑相关费用。

（三）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自行根据项目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设计及策划方案、实施方案、质量保

障方案、业绩等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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